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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正当使用是指使用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受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保的标识，以

该标识本身的含义描述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不构成商标侵权的行为。该制度是基于平衡商标

权人与销售者利益的需要而对商标专用权的限制。201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

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

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笔者将通过以下几则案例就注册商标正当使用的情形进行探讨，以寻求在实践中可借鉴

的判断标准。 

一、对地理名称的正当使用 

在西湖龙井茶协会与鸿渐茶叶商标权侵权案1中，西湖龙井协会是第 9129815 号“西湖

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其认为鸿渐茶叶合作社在其经

营的网店销售的茶叶商品标题中使用“赛西湖龙井”字样的行为侵害了涉案商标权，起诉至

绍兴中院。绍兴市中院认定鸿渐茶叶合作社构成商标侵权。鸿渐茶叶合作社上诉至浙江高院，

其上诉理由为：被诉行为并非商标性使用，“赛西湖龙井”表达的是好似、堪比“西湖龙井”

的含义，系描述性介绍商品性能，结合购买页面和被诉产品上突出使用具有识别来源作用的

“越乡龙井”等标志，不宜认定“赛西湖龙井”用于识别商品来源。 

浙江高院经审理认为，“赛西湖龙井”虽然从本身语义上讲，具有赛过、好于“西湖龙

井”的含义，但是“赛西湖龙井”几个字比较简洁，其使用在涉案网店商品标题即商品链接

名称时，与商品标题其他内容相对分离，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是一种茶叶品牌，具有识别商

品来源的功能，属于商标性使用，而非描述性使用，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例中，法院从鸿渐茶叶合作社对“赛西湖龙井”的使用方式强调商标法意义上的描

述性使用是指为了描述或说明自己商品的名称或其他事项，合理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情形，

描述性使用应当明确排除标识具有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情形。注册商标本身含有地名或具有

地理名称的含义，他人为描述、标识地理位置等而对该地名进行正当使用，且不会造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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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商品或服务来源混淆的客观后果，则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该注册

商标。 

二、对不动产名称的正当使用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又催生了数以万计的楼盘名称和小区名称。对这些不动产名称的使

用是否构成正当使用呢？ 

在阿那亚公司与汐岸酒店等商标权侵权案2中，阿那亚公司是核定使用在第 43 类饭店、

餐厅等服务上的第 16545248 号“阿那亚”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阿那亚

公司授权秦皇岛天行九州旅游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在经营

阿那亚社区时使用该商标。阿那亚公司认为，汐岸酒店在其门店招牌等处突出使用“阿那亚

店”标识，侵害了涉案商标权，起诉至海淀法院。汐岸酒店辩称其在门店招牌和相关平台中

使用“阿那亚店”的目的是为了标识地理位置。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商标并非已有的经过法定程序命名或具有地理实体含义的地

理名称，故涉案商标并非固有的地名。涉案商标本身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且经过阿那亚公司

的持续使用和经营，在全国具有了一定知名度。无证据证明涉案商标作为地理名称被相关公

众广为认可和使用，相反，涉案商标仍然稳定发挥其标识阿那亚公司经营的阿那亚社区这一

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固有功能。汐岸酒店的使用行为也并非为了标识地理位置，而是依靠

阿那亚社区的知名度增加自身的交易机会，主观恶意明显。而且，汐岸酒店将“汐岸海景酒

店阿那亚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与其作为地名使用的意见亦完全不符，汐岸酒店不具有使

用涉案商标的正当理由，且被诉行为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构成商标侵权。 

由此可见，由于不动产不可移动的特殊性，其名称确实可以发挥标识位置的功能，但不

能由此当然认为不动产名称即成为了地名或具有了地理名称的含义，仍需进一步结合涉案商

标在社会公众中的实际认知及其使用情况作出判断。如果不存在将不动产名称用以命名建筑、

桥梁、道路等情形，该不动产名称也没有被社会公众中作为地理名称认知和实际使用，而是

仍然发挥着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功能的，则不应认定该不动产名称具有了地理名称的含义。

在此情况下，如果他人出于攀附该不动产知名度的目的，使用该不动产名称识别服务来源，

则不构成对不动产名称的正当使用。 

三、对商品中主要原料、用途的正当使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名称也不断涌现，使得具有商品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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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等含义的词语数量不断增加。 

在逸品公司与某公司商标侵权案3中，逸品公司是核定使用在第 34 类烟草、香烟、电子

香烟等商品上的第 18743916 号“ ”商标的商标权人。逸品公司认为，某公司在宣传

其生产、销售的烟草胶囊的网页上使用了“香珠”及“爆香珠”标识，构成商标侵权，遂起

诉至福田法院。某公司辩称其并未在自产商品名称和商品图片上突出使用“香珠”两字，其

商品包装和网店商品说明描述上均突出使用了其自有商标“某船”，而且，香珠是一种通用

的调味剂，“爆香珠”的含义是将香珠挤压捏爆，属于对产品本身的描述性词语，其对“爆

香珠”的使用属于对商品通用名称的合理使用。福田法院经审理认为，逸品公司使用第

18743916 号“ ”商标时间不长，该商标尚未与烟草胶囊商品建立稳定对应的实际联

系。某公司将“香珠”及“爆香珠”使用在烟草胶囊商品上，都是带有一定描述意义的词语，

对相关公众来说，首先联想到的是商品的特点及使用方式，而不是商品的来源或者出处，因

此，被诉行为不属于商标使用行为。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法院支持被告某公司抗辩理由的依据有两点，一是某公司主观上为

善意，没有攀附商标权人商誉的意图，二是“香珠”及“爆香珠”使用在烟草胶囊商品上，

是带有一定描述意义的词语，某公司对该标识的使用具有事实依据，是合理的，并非用于识

别商品来源。 

四、对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正当使用 

通用名称一般被分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通用名称以及约定俗成的

通用名称。某一注册商标是否含有商品的通用名称，有比较明确及严格的认定依据和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

规定，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

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通用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约

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对于由于历史传统、

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

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 

 

在波尼亚公司与鑫复公司商标权侵权案4中，波尼亚公司是第 19168896 号“流亭猪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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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其认为鑫复盛公司在京东商城的店铺中销售的酱猪

蹄等商品的外包装正面、礼盒外包装正面、网店显著位置、产品说明介绍内容等突出使用“流

亭猪蹄”标识（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标识）的行为侵害了涉案商标权，遂诉至西城法院，西城

法院经审理认为，“流亭”是地名，“猪蹄”代表商品的原料，“流亭猪蹄”是对流亭地区猪

蹄制作技艺的统称，鑫复盛公司对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是对流亭当地特色猪蹄小吃的描述性

使用，而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主观不具有攀附波尼亚公司商誉的意图，客观上不会造成相

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该案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后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再审裁定驳回波尼亚公司

的再审申请。北京高院再审认为，“流亭猪蹄”作为青岛市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食品、菜品，

在涉案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基于特定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等因素已经被行政机关、媒体、

相关公众、餐饮从业者作为普遍认可的该区域特色食品、菜品的通用称谓，应当认定为通用

名称。波尼亚公司并未赋予涉案商标任何新的特定含义，涉案商标亦未成为波尼亚公司与同

行业其他经营者之间相区别的显著标志。鑫复盛公司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行为不构成侵害商

标权。 

在该案中，法院强调在涉案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该商标已成为某区域约定俗成的商品

通用名称，且权利人亦未使该商标获得新的特定含义，未建立与该商标的唯一对应关系的情

况下，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该商标。 

综上，判断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是否构成正当使用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第一，使用人主观是否为善意。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解决商标权人与公众利益冲突应把握的尺度。 

含有描述性词语的注册商标一般固有显著性较低，但如果其通过权利人的使用、宣传而

获得了第二含义，则具有了较高的识别性和显著性，此时要判断使用人使用该商标的目的是

仅用于描述、介绍商品或服务，还是为了突出该商标具有较强识别功能的第二含义。因此，

判断使用人主观是否为善意，需综合考虑注册商标的知名度、注册日期、使用人对该商标的

使用日期、使用方式等。 

第二，使用人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及限度内。使用人为了向消费者说明其

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客观地说明自己商

品用途、服务范围以及其他特性，而并非将该注册商标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该种使用

应当坚持必要性和适度性原则。 

同时，判断是否属于描述性使用，还要结合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习惯。在利惠公司



（LEVISTRAUSS&CO.）与九鑫龙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案5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

权标识与利惠公司第 2023725 号“ ”商标、第 14212864 号“ ”商标、第 8497624

号“ ”商标（以下统称涉案商标）构成近似标识，结合牛仔裤行业后兜设计的行业惯例，

被诉侵权标识使用在牛仔裤后兜上可以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容易引

起消费者混淆，构成对涉案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第三，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

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

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的，通常固有显著性较弱，如果商标权人未经过对该注册商标的

使用、宣传而使该商标具有了新的含义，或建立了与该商标的对应关系，使用人出于正当目

的，对该商标进行描述性使用，未起到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

误认的，应当认定构成对他人注册商标的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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